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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幼兒教育學系 

第 7 次系務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0 年 5 月 11 日（星期二） 

地    點：教育館 B03-316 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鄭○青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    席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尹○嘉、朱○羚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1. 感謝各位老師撥冗與會。 

2. 文樹獎學金申請已開始，於 110 年 5 月 14 日下午 5 時截止，已請各班班代通知班上同學。 

3. 110年 5月 12日(三)本系與系學會合作辦理之系週會，邀請小桌末桌遊店長趙○棚老師於本校

民雄校區教育館 103演講廳進行「桌遊經驗分享」。 

4. 110學年度學碩一貫申請於 110年 5月 3日至 110年 5月 21日止。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

1. 關於本系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面試計畫書案，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2. 關於本系課程相同課名但不同課號認抵之課程案，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3. 有關系主任候選人第一階段初選，決議：此案延至下次系務會議提案。 

4. 關於系主任遴選委員會委員推選案，決議：經系務會議匿名投票，系主任遴選委員會委員正取：

謝○慧老師 4票、吳○名老師 3票、鄭○青老師 3票。備取：葉○菁老師 3票。 

5. 關於優良導師候選人推選案，決議：幼教系優良導師為大四導師何○如老師。 

6. 關於優良導師甄選委員會委員推選案，決議：優良導師甄選委員會委員 1名：吳○名老師。 

7. 關於專業課程教學內容大綱，必選修科目冊維護欄位應詳盡填寫資料案，決議：將課程架構內沒

有的課程刪除，並回報給教務處進行修正。將教保 32 學分內的課程給所屬課程的教師們檢視是

否修正「本學科內容概述」及「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」。再將教保 32 學分以外且出現在課程架構

之課程請所屬課程之教師補足資料。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

案由：關於系主任候選人第一階段初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本校「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2. 依據第五條、第六條規定，第一階段初選須產生系內及系外(含校外)主管候選人二至四人，並進

入第二階段複選，而第一階段主管候選人之產生方式由各系訂之，並以無記名方式票選之。 

3. 系外並無人員送件申請主任候選人，依「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」第二條、第十二條規定，

系所主管資格由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，將系上副教授以上之教師納入系主任後選人名單內，因鄭

青青老師任期已滿且續任過一次，故排除不納入系主任遴選名單內，如附件，第 1 頁。 

4. 系內初選之系主任候選人，應依公告規定繳交相關資料，請於 110 年 5 月 14 日前繳交給系辦，

俾利師院辦後續遴選作業。 

決議：以匿名方式投票。由何○如副教授、宣○慧教授(依姓氏筆畫排列)通過系主任第一階段初選，

並進入第二階段複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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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

案由：關於本系 110 學年度與師資培育中心合聘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師資培育中心於 110 學年度經教育部核定新增幼兒園師資類科教育學程，招收 1 班。 

2. 擬於 110 學年度配合幼兒園師資類科培育需求，由宣○慧老師支援師資培育中心，以達師資培育

自我評鑑教師質量要求。 

3. 本合聘之教師，合聘期滿不繼續合聘時，該教師歸建原聘任單位，並依本校教師合聘要點辦理。 

4. 檢附師培中心簽、本校教師合聘要點，如附件，第 2-4 頁。 

決議：不同意，宣老師為幼教系主任候選人，考慮之後成為系主任將無法擔任師培中心合聘教師。 

提案三 

案由：關於 110學年度幼兒教育類科師資培育公費生二次甄選簡章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初次甄選簡章於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及 109 學年度第 3 次公費生甄選研商會

議通過，如附件第 5-7 頁。 

2. 110 年 4 月 22 日公告至系網受理報名，於 110 年 5 月 6 日下午 5 時報名截止。 

3. 目前僅一位同學(1083657 林○君)於(110 年 5 月 10 日)報名截止後交件。 

4. 公費生甄選需於 110 年 5 月 21 前完成，並將公費生名單交至師培中心。 

決議：簡章內容不更動，簡章再次公告從 110 年 5 月 11 至 110 年 5 月 14 日止。 

提案四 

案由：關於 107 及 108 學年度實習課程自我評鑑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請各學系（中心）於 6 月 30 日(星期三)前提供經院長擇優圈選之 2 至 3 位外審委員推薦名單至

教務處備查。 

2. 本案經費由教務處訓輔經費支應，有關補助項目之經費核銷，請各執行單位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

（星期一）前，以單位經費登帳後再以網路會簽教務處（綜合行政組）方式支用。會簽時，請於

用途欄填寫「辦理實習課程自評-學系（中心）名稱」，以利會簽作業之執行。 

3. 檢附 107 及 108 學年度實習課程自我評鑑計畫書(包含：外審委員推薦名單、績效自評報告書格

式、滿意度問卷調查表範本)，如附件第 8-22 頁。 

決議：經系務會議推薦實習課程自我評鑑委員：景仁幼兒園 麻○珊園長、嘉大附幼 林○聘主任、

大同附幼 吳○蘭主任、幸福幼兒園 李○珍園長 

肆、臨時動議︰無 

伍、散會︰13：30 


